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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名称

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物业管理服务项目

二、项目内容

1、项目基本情况：此项目实为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秩序维护服务项目，

包括海口市龙华公安分局办公楼、金宇派出所以及海垦和坡博小区等四个办公住

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秩序维护单项服务，包括区域大院内维持公共秩序、交通及停

车场管理、消防管理服务。

1.1海口市龙华公安分局办公楼区位于海口市南沙路15号，小区有办公楼一栋、

刑侦楼一栋，住宅楼一栋，小区设有车辆人行公共出入口一个。

1.2 海口市龙华公安分局办证中心（坡博小区）位于海口市南沙路 98 号小区有

住宅楼一栋，小区设有车辆人行公共出入口一个。

1.3 海口市龙华公安分局海垦派出所位于海口市海垦路 99 号，住宅楼两栋，小

区设有车辆人行公共出入口一个。

1.4 海口市龙华公安分局金宇派出所位于海口市坡博路 13 号，有 11 层高住宅

楼 1栋，其中一楼为派出所办公场地，小区设有车辆人行公共出入口一个。

2、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

建立并完善服务区域秩序维护、交通及车辆停放以及消防各项管理制度，切

实维护良好的办公生活秩序。

2.1 实行 24 小时消防监控和安全防范，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安全事故隐患，

迅速有效处置突发事件。

2.2 门卫的秩序维护员根据要求对出入小区的车辆、人员、物品进行登记检

查

2.3 对进出小区车辆进行管理，引导车辆有序通行、停放；小区主要道路及

停车场交通标志齐全。

2.4 办公大楼大厅内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，实行对外来人员来访登记制度，制

止无关人员进入办公区域，及时发现和清理服务区域内闲杂人员，按甲方要求配

合甲方做好来访人员控制工作。

2.5 制定火灾、治安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，事发时及时报告甲方和有关部

门，并采取相应措施；保证消防通道畅通；

2.6 对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，完善责任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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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依法办事，文明值勤，严格管理，维护正常的办公、生活秩序；

2.8 秩序维护员要穿统一的制服，工作规范、作风严谨。

2.9 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临时性勤杂工作。

2.10 秩序维护人员思想品德要好，办公楼秩序维护人员年龄不得超过 45 岁，

形象好，相貌端正，其他人员年龄不得超过 55 岁。

2.11 服务人员要求专业着装，佩戴标志，语言规范，文明服务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3.1 本项目人员配备不少于 22 人，其中主管 1 人，南沙路的分局办公区

不少于 10 人，办证中心大厅 1人，金宇派出所不少于 4人，海垦小区和坡博小

区各不少于 3人。

3.2 须录用采购人原有部分秩序维护工作人员参与本项目的秩序维护工

作，帮助解决部分原有职工就业问题。

3.3 要制订火灾、盗窃、意外治安事件、重大设备事故和自然灾害的应急

处理方案，并作必要演练。

3.4 要严格审核录用本项目工作人员，要保证员工队伍的稳定。

3.5 员工要统一着装，佩带明显标志，工作规范，作风严谨，文明服务，

严格考勤，业主满意率达到 95%。

3.6 要保持同本项目业主方的密切联系，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反馈信

息，尊重项目业主方的意见，接受项目业主方的提议、监督和指导。

3.7 要做好业主方交办的重大会议、活动等其它突击性安保协助工作。

3.8 具备同类项目服务经验和能力，能根据甲方工作性质积极配合和协助

甲方工作。

四、服务期限及费用预算

4.1 服务年限一年

4.2 年服务费预算约 79.60 万元。

4.2.1 服务费包括行政办公费用（含员工工资、福利、保险、服装等费用）、

低值易耗品等费用，合理利润和法定税金等。

4.2.2 服务费按月支付，甲方在次月的 5日之前结算上月的服务费。

4.2.3 本项目成交供应商须向自 2019 年 12月 1日起至供应商实际接管之日

止的原服务供应商支付此期间物业服务费，支付标准按照成交价格折算


